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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有關成立合資公司
之終止協議

本公告乃由雲南水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(a)條及證券及期貨
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刊發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銅仁城投集團、石阡
水務、印江銀豐城鄉投與本公司及中國城建研究院訂立股東協議，成立PPP項目合資公
司。除文意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合資公司已經設立，訂約方均尚未實繳註冊資本。現因國家宏觀經濟變
化，環保政策、融資環境調整，為適應客觀環境，中國貴州省銅仁市人民政府（「銅仁市
政府」）擬變更PPP項目的投資模式，經訂約方協商一致同意，終止並解除PPP項目合同及
股東協議。經與銅仁市政府協商，PPP項目已發生的設計和施工場地平整費用由政府直
接支付給設計、施工單位。訂約方將根據《公司法》及股東協議的相關約定開展合資公司
的解散清算工作。

董事會認為，終止PPP項目合同及股東協議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
響。

承董事會命
雲南水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

李家龍
董事長

中國，昆明
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于龍先生（副董事長）及楊方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李家龍先生（董事長）、李波女士、
戴日成先生及陳勇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船江先生、鍾偉先生及周北海先生。

*　僅供識別


